彭财购决〔2020〕1号 

彭泽县政府采购处理决定书
彭泽县城市管理局：
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睿途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民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彭泽县城市管理局的彭泽县长运农贸市场智慧设备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DHJS2020-PZ013-1)，于2020年4月27日开标，磋商小组推荐广州睿途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并公示，排名第二的江西民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成交结果及及公示的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内容提出了质疑。2020年5月7日，代理机构组织原磋商小组对供应商的质疑进行回复。磋商小组发现原评审过程确实存在错误，影响成交结果，于是将江西民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第一成交供应商并报告采购办。在采购办尚未作出原公示的第一成交供应商成交无效裁决之前，代理机构又将江西民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第一成交供应商挂网公示。原第一成交人广州睿途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了质疑，代理机构对质疑作出了答复,该公司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是向本机关进行投诉。
经审查：
本项目磋商文件中确实存在把财库[2019]9号文件中的明令停止执行的《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公布第二十四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通知》（财库[2018]73号）作为评审因素，违反国家节能产品及环保产品采购政策；4月27日，磋商小组未严格按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导致错误将广州睿途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确定为第一中标人。
代理机构在接到江西民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质疑函后，在未书面报告彭泽县政府采购办的情况下，擅自组织原磋商小组进行了重新评审，并将江西民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第一成交供应商进行挂网公示。代理机构这种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相关规定,将江西民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第一成交供应商挂网公示没有法律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或者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的，其评审意见无效。取消第一次挂网公示中标人广州睿途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交资格；取消第二次挂网公示中标人江西民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交资格。
依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4]214号）第三十二条  除资格性检查认定错误、分值汇总计算错误、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客观分评分不一致、经磋商小组一致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情形外，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评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发现磋商小组未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进行评审的，应当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并同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责成采购人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依法向彭泽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彭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彭泽县财政局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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